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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訴願？訴願的程序與結果可能有哪些？如果不服訴願結果可以如何
救濟？

⽂:蘇宏杰（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2-23

本⽂

⼀、什麼是訴願？（⾒圖1）

圖1 什麼是訴願？
資料來源：蘇宏杰 / 繪圖：Yen

（⼀）為什麼會有訴願制度？

訴願是受到憲法保障的權利[1]，⽬的是為了讓⼈⺠在不服⾏政機關的決定（⾏政處分）時，可以先由⾏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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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討是否有違法或不當的地⽅。訴願是⼀種在進⼊⾏政訴訟之前，讓⾏政機關⾃我反省的程序。

（⼆）訴願的種類有哪些？

基本上，訴願是指⼈⺠在⾏政機關有下列任⼀種情形時，請求訴願機關（通常是該⾏政機關的上級機關）尋求
救濟，審查⾏政機關的作為（即「⾏政處分[2]」，訴願法⼜稱為「原處分」）或不作為（未作成⼈⺠申請的⾏
政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的程序。訴願分為以下幾類：

1. 撤銷訴願

⼈⺠對於⾏政機關（即原處分機關）所作的⾏政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的情況，導致該⼈⺠的權利或利益受
到損害的時候[3]，可以提起訴願。

這時，⼈⺠提起訴願的⽬的，是請求訴願機關撤銷原本的⾏政處分，所以這種類型叫做「撤銷訴願」。

2. 課予義務訴願

（1）⾏政機關（即原處分機關）對⼈⺠依法申請的案件，在法定期間內（如果個別法令沒有特別規定的
話，從⾏政機關受理申請⽇起算2個⽉內），應作成⾏政處分卻不作成，⼈⺠認為權利或利益因此受到
損害 [4 ]。

這時，⼈⺠提起訴願的⽬的，是請求⾏政機關作成准許申請的⾏政處分，所以提起的訴願種類稱為「課予義務
訴願」。

（2）需要注意的是，若⾏政機關（即原處分機關）對⼈⺠依法申請的案件，作出駁回申請的⾏政處分，
⼈⺠認為因此損害其權利或利益時，仍然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願」。

⼆、訴願⼤概會經過哪些程序？（⾒圖2）



圖2 訴願有哪些步驟？
資料來源：蘇宏杰 / 繪圖：Yen

（⼀）在法定期間內提出訴願書

⼈⺠提起訴願（法律上稱為「訴願⼈」），須在訴願期間內，向原處分機關或訴願機關提出訴願書，且訴願書
必須記載訴願法規定的各個項⽬，及附上相關⽂件[5]。

必須特別注意遵守訴願期間，因為⼀旦過了訴願期間才提起訴願，訴願機關可以直接作成不受理的決定[6]。

在撤銷訴願及對於原處分機關駁回處分提出課予義務訴願的情形，訴願期間是從⾏政處分送達或公告期滿的次
⽇起算30⽇內[7]。

在對於應為⾏政處分的機關，法定期間內應作成⾏政處分⽽不作為，提起課予義務訴願的情形，因為沒有⾏政
處分存在，故解釋上可能沒有訴願期間的限制，但還是儘早提出訴願為宜。

（⼆）答辯與補充理由

提起訴願後，原處分機關如果不同意訴願⼈的請求，要提出答辯書[8]；訴願⼈如果對於原處分機關的答辯書內



容有不同意⾒，也可以再提出補充理由。

（三）訴願的審理程序

訴願原則上採取書⾯審理，訴願機關通常不會主動請訴願⼈到場表⽰意⾒。但訴願⼈可以嘗試請求當⾯向訴願
審議委員會的委員陳述意⾒[9]，或申請在訴願審議委員會⾯前，與原處分機關進⾏⾔詞辯論[10]。

三、訴願的結果可能有那些？

常⾒的訴願結果有下列幾種：（⾒圖3）



圖3 訴願會遇到什麼樣的結果？
資料來源：蘇宏杰 / 繪圖：Yen

（⼀）訴願在程序上不合法

如果訴願⼈所提訴願，在程序上不合法，且無法補正（⽩話來說，補正就是補件、修正的意思）或可以補正，
但超過補正的期限，則訴願機關會作成訴願不受理的決定。常⾒的程序不合法情形，例如：超過30⽇的訴願
期間才提起訴願、對於不是⾏政處分的⾏政機關⾏為提起訴願等[11]。

（⼆）訴願無理由



如果訴願⼈所提訴願，程序上雖都合法，但所提出的主張並無理由，則訴願機關將會駁回訴願[12]。

（三）訴願有理由

如果訴願⼈所提的訴願，程序上合法，且有理由，則訴願機關原則上會因為訴願類型的不同，分別作成下列決
定：

1. 撤銷訴願

撤銷原處分的全部或⼀部分，且在有另外作成⾏政處分的必要時，由訴願機關直接進⾏變更（較少⾒），或發
回原處分機關，讓原處分機關在⼀定期間內另外作成處分[13]（較常⾒）。

2. 課予義務訴願

由訴願機關令應作為的機關在⼀定期間內作出⼀定的⾏政處分[14]。

⼈⺠如果對於原處分機關或應作為的機關另外作成的處分不服，則須再次提起訴願來救濟。

四、訴願程序，是⼈⺠在向⾏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以前的必要程序

（⼀）提起撤銷訴訟以前，必須先提起撤銷訴願

⼈⺠因⾏政機關的違法⾏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時，必須先提起撤銷訴願。在依法提起撤銷訴
願仍無法獲得救濟後，可以依⾏政訴訟法規定，向⾏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政法院撤銷該違法的⾏政處
分[15]。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以前，必須先提起課予義務訴願

⼈⺠因⾏政機關駁回其依法申請的案件，或在法定期間內，應作為⽽不作為，認為⼈⺠的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損害時，必須先提起課予義務訴願。在訴願後若仍然無法獲得救濟，可以依⾏政訴訟法規定，向⾏政法院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政法院命⾏政機關應作成⾏政處分或作成⼀定內容的⾏政處分[16]。

註腳
   中華⺠國憲法第16條：「⼈⺠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1]

   什麼是⾏政處分？例如：⾏政機關對⼈⺠罰鍰、核發建造執照予⼈⺠等。其定義可⾒⾏政程序法第92條
，或訴願法第3條：「
I 本法所稱⾏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措施⽽對外直接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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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果之單⽅⾏政⾏為。
II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雖⾮特定，⽽依⼀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亦為⾏政處分。有關公物之設
定、變更、廢⽌或⼀般使⽤者，亦同。」

   訴願法第1條第1項本⽂：「⼈⺠對於中央或地⽅機關之⾏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

[3]

   訴願法第2條：「
I ⼈⺠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亦得提起訴願。
II 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機關受理申請之⽇起為⼆個⽉。」

[4]

   訴願法第56條：「
I 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列事項，由訴願⼈或代理⼈簽名或蓋章：
⼀、訴願⼈之姓名、出⽣年⽉⽇、住、居所、⾝分證明⽂件字號。如係法⼈或其他設有管理⼈或代表⼈之
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或代表⼈之姓名、出⽣年⽉⽇、住、居所。
⼆、有訴願代理⼈者，其姓名、出⽣年⽉⽇、住、居所、⾝分證明⽂件字號。
三、原⾏政處分機關。
四、訴願請求事項。
五、訴願之事實及理由。
六、收受或知悉⾏政處分之年、⽉、⽇。
七、受理訴願之機關。
⼋、證據。其為⽂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九、年、⽉、⽇。
II 訴願應附原⾏政處分書影本。
III 依第⼆條第⼀項規定提起訴願者，第⼀項第三款、第六款所列事項，載明應為⾏政處分之機關、提出
申請之年、⽉、⽇，並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機關收受證明。」

[5]

   訴願法第77條：「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
或未於第五⼗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

[6]

   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訴願之提起，應⾃⾏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起三⼗⽇內為之。」[7]

   訴願法第58條第3項、第4項：「
III 原⾏政處分機關不依訴願⼈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政處分者，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
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
IV 原⾏政處分機關檢卷答辯時，應將前項答辯書抄送訴願⼈。」

[8]

   訴願法第63條：「
I 訴願就書⾯審查決定之。
II 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參加⼈或利害關係⼈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
III 訴願⼈或參加⼈請求陳述意⾒⽽有正當理由者，應予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之機會。」

[9]

   訴願法第65條：「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訴願⼈、參加⼈之申請或於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訴願⼈、參加⼈
或其代表⼈、訴願代理⼈、輔佐⼈及原⾏政處分機關派員於指定期⽇到達指定處所⾔詞辯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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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百科，《訴願書範例》。

標籤
 訴願，撤銷訴願，課予義務訴願，⾏政處分，⾏政爭訟

   訴願法第77條：「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
三、訴願⼈不符合第⼗⼋條之規定者。
四、訴願⼈無訴願能⼒⽽未由法定代理⼈代為訴願⾏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五、地⽅⾃治團體、法⼈、⾮法⼈之團體，未由代表⼈或管理⼈為訴願⾏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六、⾏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提起訴願者。
⼋、對於⾮⾏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11]

   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駁回之。」[12]

   訴願法第81條：「
I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政處分之全部或⼀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
決定或發回原⾏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表⽰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
II 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政處分，發回原⾏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13]

   訴願法第82條第1項：「對於依第⼆條第⼀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
，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定之處分。」

[14]

   ⾏政訴訟法第4條：「
I ⼈⺠因中央或地⽅機關之違法⾏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不服
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不為決定，或延⻑訴願決定期間逾⼆個⽉不為決定者，得向⾏政法院提起撤
銷訴訟。
II 逾越權限或濫⽤權⼒之⾏政處分，以違法論。
III 訴願⼈以外之利害關係⼈，認為第⼀項訴願決定，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得向⾏政法院提起
撤銷訴訟。」

[15]

   ⾏政訴訟法第5條：「
I ⼈⺠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政處分
之訴訟。
II ⼈⺠因中央或地⽅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
訴願程序後，得向⾏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政處分之訴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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